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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品運作-毒性化學物質減量 

功能說明：針對毒性化學品填寫使用紀錄 

功能表位置：化學品管理區→列管毒化物→減量 

 

使用權限： 

1. 系統負責人：可針對不同學校不同的化學品保管人執行此功能。 

2. 學校負責人：僅能針對自己學校不同的化學品保管人執行此功能。 

3. 系所負責人：僅能針對自己保管的毒化物執行此功能。 

4. 一般教職人員(實驗室負責人)：僅能針對自己保管的毒化物執行此功能。 

 

使用說明： 

1. 如圖 1 院與保管者為必填欄位。填寫好查詢條件後，點選『查詢』鈕，系統將轉到如圖 2 的

清單畫面。 

 

圖 1 

2. 如圖 2，在您要減量的化學品清單前點選『 』(減量)鈕，畫面將顯示如圖 3。如果您要詳

細看該項化學瓶的詳細內容，請您點選化學品 ID 的超連結功能，系統將以另開新視窗的方式

顯示清單詳細資料，如圖 4。 



 

版本:v2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 

教育部委辦計畫項建置 ｜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製作維護 

 
圖 3 

3. 如圖 3，當您填寫好使用量(計量單位為公斤)與減量執行日(注意:此減量執行日須配合毒化物

申報期限，例如:您是系統管理者時，在 2013/04/30 前，你的日期可為

2013/01/01~2013/04/302。如果是 2013/05/03，則您的日期可為 2013/04/01~2013/05/03。其餘人員

只能在當月 10 前填寫前月 1 日至當日的日期，如果是當月 10 日以後，則只可填寫當月 1 日

至當日的日期，例如:今天是 2013/05/10，則您的減量日期可為 2013/04/01~2013/05/10，如果今

天是 2013/05/11，則您的減量日期可為 2013/05/01~2013/05/11)，確定填寫好使用量與使用日

後，請您點選『 』(儲存)鈕，如果想放棄填寫的使用量，請點選『 』(取消)鈕 

 
圖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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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


